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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榮譽學程實施要點 

 

101.05.09 100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1.06.04 處秘法字第1010000024號函公布 

101.11.07 101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2.07 處秘法字第1010000104號函公布 

102.05.15 101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6.13 處秘法字第1020000027號函公布 

102.10.25 102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1.27 處秘法字第1020000076號函公布 

103.10.29 103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1.27 處秘法字第1030000072號函公布 

104.05.20 103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17 處秘法字第1040000038號函 

105.10.26 105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5.05 105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7.03 處秘法字第1060000039號函公布 
107.10.24 107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1.16 處秘法字第1070000055號函公布 
109.05.29 108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7.16 處秘法字第1090000024號函公布 
110.05.21 109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7.19 處秘法字第1100000021號函公布 
110.10.27 110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12.13 處秘法字第1100000047號函公布 
111.05.20 110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06.15 處秘法字第1110000012號函公布 
111.09.16 第18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10.07 校秘字第1110009001號函公布 
 

一、目的 

開設「淡江大學榮譽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結合專業、通識教育、課外活動「三
環」課程，培育本校大學日間部優秀學生，使成為具專業創新與獨立研究能力的學術人
才、具全球視野、反省現狀和關懷社會人群能力的知性人才及具創意思考與領導統御能
力的領袖人才，以增強學生畢業競爭力。 

二、申請對象及規定 
(一)申請入學新生甄選總成績位於該系（組）前百分之十以內者。 

(二)分發入學新生入學成績加權總分位於該系（組）前百分之十以內者。 

(三)大一下學期至大三下學期（建築系大四下學期）學生前學期修課學分數達十二學分以

上、學業平均成績位於該班前百分之十以內者。 

(四)符合規定者，得於每學期開學前提出申請，經教務處審核通過後，取得修讀本學程之
資格。 

(五)修讀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應達該系（組）該年級該班前百分之十五以
內，未達標準者，由教務處註銷其修讀資格，惟因出國修習學分及休學等情況，得保
留榮譽學程之資格；達到標準但無意願繼續修讀本學程之學生，得以書面方式申請放
棄修讀資格，日後符合規定者，始得再次申請修讀本學程。 

三、課程設計及師資安排 
(一)各學院、學系 

1.每學院成立「榮譽學程」進階專業課程推動小組，由院長擔任召集人，開設以培養學
生具專業創新與獨立研究能力的進階專業課程，供本學程學生修讀。 

2.進階專業課程應盡量開設研討式或探究式課程。 

3.學系須安排一對一的學術指導教師，每位指導教師至多指導五名，提供學生學術諮詢，
導引其學術興趣及適合的專業研究領域，以協助發揮本學程學生在學習研究活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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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性與創新性。 

4.學系應提供本學程學生課業、生活、升學及就業等各方面之輔導。 

(二)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成立「榮譽學程」通識教育課程推動小組，由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
開設以培養學生具全球視野、反省現狀和關懷社會人群能力的通識教育課程，供本學
程學生修讀。 

(三)課外活動輔導組 

成立「榮譽學程」課外活動課程推動小組，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開設能培養具創意
與溝通、具領導與服務能力的課外活動課程，得以講座方式進行，供本學程學生修讀。 

前項各類課程，為避免與其他課程衝堂，得安排在夜間或假日上課。 
四、修讀本學程學生應修課程 

(一)自二年級開始共須修習四科進階專業課程，每學期至多修習一科，須修足至少八學

分。 
(二)自一年級開始共須修習三科通識教育課程，每科二學分，每學期至多修習一科。 
(三)自一年級開始共須修習二科課外活動課程，每科一學分，或全英語授課一科二學分，

每學期至多修習一科。 

五、選課規定 
(一)選課資格：本學程之課程，限經教務處審核通過之學生選修。 

(二)超修學分：學生修習本學程課程之學分數，均計入該學期選課學分數內，但不受本校
「學生選課規則」第七條「超修學分之規定」、第八條「互選學分之規定」之選課限
制。 

(三)修業限制：學生不得因修習本學程而延長修業年限。 

六、成績考評、學分認定及採認規定 

(一)成績計算：本學程各科成績列入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二)成績考評：進階專業課程、通識教育課程及課外活動課程之成績考評均採百分記分法

以分數呈現。 

(三)學分認定：凡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其於本學程內已修習且成績及格之科目，均可計入
畢業學分，惟全英語學士班及國際企業學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限全英語授課科目，
方可計入畢業學分。進階專業課程可申請承認為就讀學系之系選修學分；通識教育課
程可申請承認為該學門之必修學分。學生須於四年級下學期（建築系五年級下學期）
畢業考試週前，向教務處提出學分認定申請。 

(四)學分採認：凡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且完成者，得於四年
級下學期（建築系五年級下學期）三月三十一日前，申請採認進階專業課程「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二學分，至多申請一次，評分方式為「通過」或「不通

過」。修畢本學程之學生，如錄取本校碩士班，在學期間修習碩士班課程及進階專業課
程且不列入畢業學分者，至多可抵免二十學分。 

七、結業 
修讀本學程之學生須於主修學系修業年限內修畢所有應修課程且成績及格並符合畢業資
格者，始可取得本學程之學程證書，其修習通過之科目，除於歷年成績單上註明，亦將
於學位證書註記「榮譽學生」字樣。 

八、獎勵 

(一)修讀本學程之應屆畢業生或持有本學程證書者，於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時，可檢附相
關證明以為有利審查之資料，酌予加分。 

(二)持有本學程證書之學生，如錄取本校碩士班，第一學年每一學期發給三萬元獎學金。 

九、本要點所列之各項獎勵金額，得視當學年度核定之預算調整之。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網路

初選

網路

加退選

通識教育課程

額滿加簽

同類課程

彈性加選

通識教育課程

＊每班設限30人
＊每學期至多修習1科
第1學期初選階段：

一年級12名、二年級6名
三年級6名、四年級6名
第2學期初選階段：

一年級12名、二年級8名
三年級6名、四年級4名

課外活動課程 ＊每學期至多修習1科

進階專業課程

(可跨院選課)

＊限大二起修習

＊每學期至多修習1科

申請方式：

至「選課加簽暨報告登記系統」申

請

辦理時間：

與大學部必修課程加簽時間同

淡江大學111學年度榮譽學程選課須知

備註：1.符合申請資格者，請至榮譽學程網頁完成申請程序，申請通過後於網路選課時間上網選課，繼續 

備註：1.修讀者，請直接上網選課。

備註：2.本學程各類課程每學期至多修習一科，如遇同學須加選始得順利修完榮譽學程課程，可予以彈性

備註：1.處理，但彈性處理之方式係在各類課程間進行調整，唯每學期修讀課程仍以三科為限。

備註：3.榮譽學程課程計入該學期選課學分數內，超修不受限制，惟仍不得低修。

特殊狀況申請加選

課程類別 設限狀況

選課前完成申請程序者

第1學期：

與行事曆初選日

期同步，各年級

開放時間請另詳

公告

…………………

第2學期：

1月18日12:30~
1月19日11:30
(不分年級同時初

選，通識教育課

程依年級分配名

額)
(以上時段僅限網

路初選榮譽學程

課程)

與行事曆

加退選日

期同步，

各年級開

放時間請

另詳公告

資格：

本學期未選上通識

教育課程之大四生

及大二才開始修讀

榮譽學程者(已修足

通識教育課程(3科)
者不得加簽)

資格：

須加選始得順

利修完榮譽學

程課程者



開課

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 授課教師 星期 節次 教室

1735 全球視野學門 改變世界的大事 2 張福昌 3 1112

1736 歷史與文化學門
臺灣近現代史專題

(中英文雙語授課)
2 古蔚明 4 0910

1737 未來學學門
探索未來

(全英語授課)
2 陳思思 3 0708

1738
全球科技革命學

門
史觀科技 2 姚忠達 2 1011

1739 資訊教育學門
資訊科技發展趨勢與影響

(全英語授課)
2 許輝煌 2 0708

1741 哲學與宗教學門 哲學專題 2 徐佐銘 3 1112

1733
團隊領導與服務
(講座、隔週授課2/20開始)

1 黃文智 1 1213

1734
團隊領導與服務
(講座、隔週授課2/23開始)

1 黃文智 4 0910

1740
社團領導才能

(全英語授課)
2 朱　留 4 1112

1712 閱讀與寫作 2 林偉淑 1 0809

1713 新媒體洞察 2 林庭瑩 4 0708

1985 科學論文導讀（二） 2 張玉坤 3 0304

1803 綠能科技新知 2 許世杰 1 0809

1804 數據科學與應用 2 王銀添 4 0304

1948 數位金融創新 2 張瑄凌 3 0304

1949 AI數據的經濟應用 2 林朕陞 4 0607

1950 永續治理與智慧創新 2
郝充仁

張雍昇
1 0304

1951 永續設計與創新 2 涂敏芬 2 0304

1845
世界文學專題

(全英語授課)
2 小澤自然 1 0607

1846 飛越日本文學地景 2 邱若山 5 0809

1963
學術寫作

(全英語授課)
2 霍珍妮 3 0708

1742 績效科技 2 廖芳君 2 0910

淡江大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榮譽學程」課程表

課程類別

課外活動課程

(每學期至多修習1班)

進階專業課程(可跨院選課)--限大二起修習，每學期至多修習1班

教育學院進階專業課程

最新資

訊請至

課程查

詢系統

中查詢

最新資

訊請至

課程查

詢系統

中查詢

文學院進階專業課程

理學院進階專業課程

工學院進階專業課程

商管學院進階專業課程

外語學院進階專業課程

國際學院進階專業課程

通識教育

課程

(每學期至多修

習1班)

(每班設限

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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